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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94,000元新23

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825股，占新23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0.000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新23转债金额

为人民币1,159,906,000元，占新23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19%。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新23转

债未发生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601
号），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1日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1,1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期限6年，发行总

额11.60亿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02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11.6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9月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
券简称“新23转债”，债券代码“113675”。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新23转债”自2024年2
月1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51.35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50.75元/股。

1、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新23转债”转
股价格由51.35元/股调整为51.05元/股。

2、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实施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新23转债”转
股价格由51.05元/股调整为50.75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自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新23转债未发生转股情

况。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94,000元新 23转债已转换为公司

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1,825 股，占新 23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4%。

（二）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新23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159,906,
000元，占新23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1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0
487,303,796
487,303,796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0
0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0
487,303,796
487,303,796

四、其他

联系部门：投资管理部

咨询电话：0519-85122303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179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债券代码：113675 债券简称：新23转债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18.08%
19.01%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555880389X8□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长调整增持计划暨控股股东取得股票增持专项贷款承诺
函并调整增持资金来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
值和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董事长明确增持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中曼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曼控股”），中曼控股拟自 2025年 3月 13日起

12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增持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18,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36,000万元（含前次已增持金额），且2025
年3月13日起至2025年7月17日前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

公司于2025年7月1日收到中曼控股的通知，中曼控股于2025年4月8日-
2025年 6月 30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4,322,82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93%，对应增持金额76,785,627.92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中曼控股持有公司股份87,900,5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01%。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 海 中 曼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
（万股）

8,357.7700

8,357.7700

变 动 前 比
例（%）

18.08

18.08

变动后股数
（万股）

8,790.0528

8,790.0528

变 动 后
比例（%）

19.01

19.01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4/08-2025/06/30
--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借款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

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曼控股仍处于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

关注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619 证券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5-044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2,000元丽岛

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925股，占丽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
行A股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44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丽岛转债金额
为人民币299,988,000元，占丽岛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60%。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5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共有人民币
1,000 元丽岛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转股股数为 77股，占丽岛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A股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037%。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181号)同意，江苏
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1月15日公开发行了
3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丽岛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
000.0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61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30,
0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3年12月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

“丽岛转债”，债券代码“11368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丽岛转债自2024年5月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初始转
股价格为人民币13.01元/股。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丽岛转债”的转
股价格于2024年6月19日调整为12.91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转股情况
丽岛转债的转股期为：2024年5月21日至2029年11月14日。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2,000元丽岛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

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925股，占丽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A股普通股股份总
额的0.000443%。

其中，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共有人民币1,000元丽岛转债
转为公司 A 股普通股，转股股数为 77股，占丽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A股
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037%。

（二）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丽岛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99,988,000元，

占丽岛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6%。
三、股本变动情况
自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2025年3月31日）

0
208,880,848
208,880,848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77
77

变动后（2025年6月30日）

0
208,880,925
208,880,925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9-68881358
邮箱：webmaster@jsldxcl.com
特此公告。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937 证券简称：丽岛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4
债券代码：113680 债券简称：丽岛转债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29
2024年8月28日~2025年8月27日

2,0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482,364股

0.731%
14,288,602.36元

7.76元/股~10.5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拟在未来适宜时机
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00元/
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含），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9日、2024年9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4）、《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3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482,36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202,678,068股的比
例为0.73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53元/股，最低价为7.76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4,288,602.3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203 证券简称：海正生材 公告编号：2025-36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32.08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4月15日至2026年10月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

务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有关规定，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
将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83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

年10月9日公开发行了1,880万张可转换公司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发行总额18.80亿元，期限六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97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1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鸿路
转债”，债券代码“128134”。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
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 10月 1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 4月
15日）起至债券到期日（2026年10月8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初始转股
价格为43.74元/股。

2021年6月2日，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43.74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43.51元，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9日起生效。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
整的公告》（2021-046）。

2022年6月8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43.51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3.22元，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5日起生效。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
整的公告》（2022-044）。

2023年6月7日，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33.22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4日起生效。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
整的公告》（2023-044）。

2024年 5月 14日，公司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
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44元，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1日起生效。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2024-044）。

2025年 6月 14日，公司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
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32.44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08元，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20日起生效。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2025-039）。

二、“鸿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鸿路转债”无转股。截至2025年6月30日，“鸿路转债”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1,572,744,500元，剩余债券15,727,445张。公司2025年第二
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93,839,021
193,839,021
496,174,288
690,013,309

比例（%）

28.09
28.09
71.91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发 行 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93,839,021
193,839,021
496,174,288
690,013,309

比 例
（%）

28.09
28.09
71.91
100.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

0551-6639140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5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鸿路钢构”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5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鸿路转债”股本结构表。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996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债券代码：127068 债券简称：顺博转债
可转债转股价格：11.27元
转股期限：2023年2月20日至2028年8月11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顺博合金”或“公司”）现将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467号）核准，公司于 2022年 8
月12日公开发行830万张可转债，发行可转债面值总额为人民币8.30亿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2〕863号”文同意，公司 8.30亿元可转债于 2022年 9
月 7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顺博转债”，债券代码

“127068”。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等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8月18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2月20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8年
8月 11日）止（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或非交易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博
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0.43元/股。

（二）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2023年4月24日，公司披露《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顺博转债”转股价格由20.43元/股调整为
20.3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5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3年7月3日，公司披露《关于向下修正“顺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司董事会决定将“顺博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16.00元/股。“顺博转债”转
股价格由20.38元/股调整为16.00元/股，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4
日起生效。

2024年4月11日，公司披露《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75,949,367股，“顺博转债”转
股价格由16.00元/股调整为14.8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4月15日
起生效。

2024年5月21日，公司披露《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顺博转债”转股价格由14.81元/股调整为
11.3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5年5月22日，公司披露《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顺博转债”转股价格由11.32元/股调整为
11.2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顺博转债”因转股减少的债券数量10.00张，增加的股票

数量为 88.00 股。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债券余额为 8,299,663.00 张。公司
2025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其中: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252,972,757.00
252,972,757.00
416,463,736.00
669,436,493.00

比 例
（%）

37.79
37.79
62.21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可转债转股
（股）

0.00
0.00
88.00
88.00

其他（股）

0.00
0.00
0.00
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252,972,757.00
252,972,757.00
416,463,824.00
669,436,581.00

比例（%）

37.79
37.79
62.21
100.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顺博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8月11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5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顺博合金”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5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顺博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996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2025-043
债券代码：127068 债券简称：顺博转债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681 证券简称：科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1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2025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以下
简称“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
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及审核情况如下：

一、公示及核查方式
（一）公司对拟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并于 2025年 6月
21日至2025 年6月30日在公司内部对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公
示期已满10天，在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以通过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向监事会
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
与公司（含子公司、分公司，下同）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
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以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
对象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列入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二）拟激励对象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
处。

（三）拟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列入本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文件规

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拟激励对象
包括在本公司（含子公司、分公司）任职的技术（业务）骨干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
励的其他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
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
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681 证券简称：科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30，由董事长提议

2025年4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900万元~1,6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0.93万股

0.2955%
411.45万元

13.00元/股~13.4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的
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00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9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600万元（含），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
告编号：2025-02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5-031）。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
民币17.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6.90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6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
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09,311 股，占公司总股本 104,670,000 股的比例为
0.295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3.46元/股，最低价为13.0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4,114,549.4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背景：公司股东昆明南之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昆明云健宏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昆明春佳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三家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
先生，三家合伙企业由此构成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之一致行动人。

● 本次增加一致行动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健
之佳投资者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均持有健之佳股份情形的，如无相
反证据，互为一致行动人。

三家合伙企业本次因日常经营管理需要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高管与三
家合伙企业均持有公司股份，互为一致行动人，进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 本次权益变动：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因三家合伙企业本次聘任的高级
管理人员原已持有公司股份，合并计算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舒畅女
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合计由40.6787%上升至40.7056%。本次权益变动
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构成公

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之一致行动人的三家股东昆明南之图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原名“昆明南之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之
图”)、昆明云健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昆明云健宏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健宏”）、昆明春佳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原名“昆明春佳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佳伟”）分别出
具的《关于权益变动的告知函》，三家合伙企业因日常经营管理之需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以下简称“相关高管”），其中南之图聘任的者立纪先生、王宁女士；云健
宏聘任的刘小涤先生、李梅女士；春佳伟聘任的张燕飞先生、宋学金先生、吴丽
敏女士，均持有公司股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加一致行动人情况
蓝波先生及其配偶舒畅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双方共同控制的深圳市畅

思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家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

生，三家合伙企业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健之佳投资者任职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投资者均持有健之佳股份情形的，如无相反证据，互为一致行动人。
三家合伙企业本次因日常经营管理需要，分别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高管与三家合伙企业均持有公司股份，互为一致行动人，
进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自然人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股东名称

蓝波

舒畅

蓝抒悦

蓝心悦

者立纪

王宁

刘小涤

李梅

性别

男

女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一致行动人关系形成原因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蓝波配偶，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蓝波、舒畅之女

蓝波、舒畅之女

南之图副总经理

南之图副总经理

云健宏副总经理

云健宏副总经理

9
10
11

张燕飞

宋学金

吴丽敏

男

男

女

春佳伟总经理

春佳伟副总经理

春佳伟副总经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

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

昆明南之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昆明云健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昆明春佳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

蓝波

蓝波

蓝波

蓝波

蓝波

一致行动人关系形成原因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舒畅女士之控股公司，公司
的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持股100%的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及普通
合伙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及普通
合伙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及普通
合伙人

（三）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增加一致行动人前、后，其一致行动人权益

情况如下：
一致行动人增加前

股东名称

蓝波

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

蓝抒悦

昆明南之图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明云健宏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明春佳伟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蓝心悦

-
-
-
-
-
-

合计

持股数（股）

21,572,958
23,439,968
13,818,299
1,047,968
964,922
962,286
959,650
100,000

-
-
-
-
-
-

62,866,051

持股比例（%）

13.9592
15.1673
8.9414
0.6781
0.6244
0.6227
0.6210
0.0647

-
-
-
-
-
-

40.6787

一致行动人增加后

股东名称

蓝波

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

蓝抒悦

昆明南之图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明云健宏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明春佳伟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蓝心悦

者立纪

王宁

刘小涤

李梅

张燕飞

宋学金

吴丽敏

合计

持股数（股）

21,572,958
23,439,968
13,818,299
1,047,968
964,922
962,286
959,650
100,000

2,900
6,389
3,845
7,882

11,759
2,135
6,608

62,907,569

持股比例（%）

13.9592
15.1673
8.9414
0.6781
0.6244
0.6227
0.6210
0.0647
0.0019
0.0041
0.0025
0.0051
0.0076
0.0014
0.0043

40.7056
备注：因持股比例四舍五入存在尾差。
本次一致行动人增加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40.6787%表决权的股份。本次一致行动人增加后，蓝波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表决权比例变更为40.7056%，权益比例增加0.0269%。

三、本次增加一致行动人暨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三家合伙企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不涉及三家合伙企业持有公司股份

情况变化及其合伙份额的变化，未涉及公司现有股东结构的变化，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
响。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

四、其他说明
本次增加的一致行动人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遵守《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
定。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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